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许昌市消费者协会 许昌市教育局

联合发布理性选择校外培训倡议书

为深入贯彻河南省教育厅、河南省消费者协会印发的

《河南省校外培训“平安消费”专项行动实施方案》精神，

推进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工作，营造良好的校外培训消费环

境，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，维护学生和家长合法权益，

特向全市广大市民及家长发出以下倡议：

一、树立科学教育理念。学生学习的主阵地在校内、主

渠道在课堂，盲目依赖、迷信校外培训不可取。要让孩子专

注课堂学习，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，提高自主学习的能力。

要尊重孩子的个性差异和禀赋特质，高度重视孩子良好道德

品质和行为习惯的培养，科学合理安排孩子课余时间，促进

孩子身心健康成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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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拒绝参加学科类培训。按照“双减”政策要求，当

前我市所有中小学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已全部注销或转型，

已不存在合法合规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。凡是继续面向中

小学生开展的学科类培训，无论举办者为机构或个人，均属

无证经营，是未经审批的违法违规行为，请各位家长不要报

名参加任何形式的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培训，以免蒙受不必

要的经济损失。

三、理性选择非学科类培训。如需参加非学科类培训，

家长要与培训机构签订《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服务合同（示范

文本）》，务必通过教育部校外培训家长端 APP 进行选课缴

费，不得一次性缴纳时间跨度超过 3 个月或 60 个课时、金

额超过 5000 元的费用。家长缴费完成后一定要及时索取与

机构名称相一致的税务发票，确保自身权益不受损害。

四、时刻注意“平安消费”。选择校外培训机构要把“安

全”放在第一位，首先是人身安全，处于危险建筑内的培训

机构不要选，资质不全的机构不要选；其次是消费安全，要

选择正常经营状态的合规培训机构，避免“卷钱跑路”风险。

发现有侵害自己合法权益的行为，请及时向许昌市教育局、

许昌市消费者协会举报投诉。


